
我
國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推
展
之
回
顧
與
前
瞳

從
祥
和
計
畫
之
推
廣
談
起

圖

!盡|

全
笠
、
叫
一
削
、
一
=
口

邁
向
廿
一
世
紀
的
現
代
福
利
國
家
，
莫
不
以
提
高
民
眾
生
活
品
質
，

增
進
社
會
祥
和
樂
利
為
施
政
的
重
要
目
標
;
但
是
，
儘
管
政
府
如
何
重
視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或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如
何
逐
年
成
長
，
單
憑
政
府
的
力
量

推
動
，
絕
對
力
有
未
逮

.• 

所
以
，
如
何
發
動
社
會
整
體
力
量
，
協
助
政
府
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一
方
面
鼓
勵
工
商
企
業
界
，
興
辦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
事
業

.• 

一
方
面
結
合
社
會
上
熱
心
公
益
人
士
，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體
制

:
亦
即
「
有
錢
出
錢
，
有
力
出
力
」
'
二
者
相
互
呼
應
，
妥
善
運
用
，
乃

是
彌
補
政
府
不
足
的
最
佳
途
徑

.• 

因
此
，
我
們
可
以
肯
定
地
說
，
推
廣
志

願
服
務
乃
增
進
社
會
福
利
不
可
或
缺
的
要
素
。
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是
一
種
服
務
性
質
的
工
作
，
其
目
的
在
滿
足
人
類
基

本
生
活
的
需
求
，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與
促
進
社
會
發
展
;
要
達
到
上
述
之
理

想
目
標
，
除
了
需
要
健
全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外
，
更
需
要
民
間
資
源
的

熱
烈
參
與

.• 

因
此
，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之
開
創
應
是
政
府
與
民
間
之
共
同
職

練
武
雄

責
。
近
年
來
，
社
會
結
構
的
急
遍
轉
型
，
各
種
社
會
問
題
也
隨
之
複
雜
化

與
多
元
化
，
致
使
社
會
福
利
從
維
持
少
數
人
的
基
本
生
活
提
昇
至
滿
足
多

數
人
的
生
活
晶
質
和
輔
導
解
決
身
心
困
擾
等
經
濟
、
精
神
、
心
理
的
層
次

;
其
中
志
願
服
務
乃
是
滿
足
民
眾
心
理
、
精
神
需
求
之
重
要
方
式
，
因
為

它
是
一
種
溫
馨
的
回
應
，
可
以
傳
達
人
與
人
間
的
關
懷
與
互
助
;
它
也
是

一
種
意
念
的
結
合
，
可
以
幫
助
個
人
開
拓
生
活
空
間
，
改
變
價
值
觀
念
。

由
於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的
不
斷
推
廣
，
使
社
會
大
眾
認
知
到
參
與
志
願

服
務
乃
是
承
擔
社
會
責
任
的
一
環
，
也
是
提
昇
人
生
意
境
的
作
為
，
更
是

促
進
社
會
進
步
的
動
力
與
表
徵
。
於
是
，
隨
著
民
眾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意
願

之
提
高
，
政
府
對
於
各
項
福
利
政
策
應
如
何
有
效
因
應
，
對
於
志
願
服
務

制
度
應
如
何
加
速
建
立
，
已
是
當
前
刻
不
容
緩
的
急
切
要
務
。

貳
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的
主
要
內
涵

內
政
部
為
激
勵
社
會
大
眾
秉
持
「
施
比
受
更
有
福
，
予
此
取
更
快
樂

」
的
理
念
，
發
揮
「
助
人
最
樂
，
服
務
最
榮
」
的
精
神

.• 

擁
抱
「
志
工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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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'
展
現
「
一
大
使
心
」
'
胸
懷
燃
燒
自
己
、
照
亮
別
人
之
德
操
，
踴
躍
投

入
志
願
服
務
行
列
，
積
極
散
播
志
願
服
務
種
子
，
共
同
為
協
助
拓
展
社
會

福
利
工
作
及
增
進
社
會
祥
和
而
奉
獻
心
力
;
特
訂
定
「
廣
結
志
工
拓
展
社

會
福
利
工
作
|
祥
和
計
畫
」
'
函
頒
省
、
市
暨
縣
市
政
府
自
民
國
八
十
四
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全
面
質
胞
;
該
計
畫
之
訂
頒
並
非
意
昧
著
過
去
內
政
部
從

未
重
視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而
是
期
盼
藉
著
這
個
計
畫
之
大
力
推
廣
，
能
使
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在
更
明
朗
的
政
策
引
導
下
，
建
立
完
整
的
制
度
，
俾
有
助

於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更
有
績
效
地
順
利
拓
展

.. 

該
計
畫
的
主
要
內
酒
為
:

一
、
任
務
編
組.. 

付
志
願
服
務
隊
.. 

凡
認
同
並
響
應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'
誠
心
參
與
志
願
服

務
協
助
拓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，
每
二
十
人
以
上
即
可
組
織
一
志
願
服
務

隙
，
每
隊
設
隊
長
一
人
，
副
隊
長
一
至
三
人
。
各
隊
成
立
後
，
應
將
隊
長

、
副
隊
長
名
單
及
隊
員
人
數
函
報
各
縣
市
政
府
暨
直
轄
市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
備
查
。口

志
願
服
務
大
隊

.. 

各
縣
市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分
別
輔
導
成
立
「
志
願
服

務
大
隊
」
'
負
責
轄
區
內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之
協
調
聯
繫

.• 

每
大
隊
設
大
隊

長
一
人
、
副
大
隊
長
一
至
三
人
。
各
大
隊
於
成
立
後
，
應
將
大
隊
長
、
副

大
隊
長
名
單
函
報
縣
市
政
府
暨
省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
門
開
志
願
服
務
總
隊.. 

省
政
府
暨
直
轄
市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分
別
輔
導
成
立

「
志
願
服
務
總
隊
」
'
負
責
轄
區
內
各
志
願
服
務
大
隊
(
或
隊
)
之
協
調

聯
繫
;
每
總
隊
設
總
隊
長

一
人
、
副
總
隊
長
一
至
三
人
。
各
總
隊
成
立
後

應
將
總
隊
長
、
副
總
隊
長
名
單
阿
圳
川
省
政
府
暨
誼
轄
市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備

在
宜
。倒

志
願
服
務
指
導
小
組

.. 

內
政
部
輔
導
成
立
「
志
願
服
務
指
導
小
組
」

'
負
責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統
籌
規
劃

.• 

指
導
小
組
設
召
集
人
一
人
，
副
召

集
人
三
至
五
人
，
並
設
執
行
秘
書
一
人
，
副
執
行
秘
書
三
至
五
人
暨
幹
事

若
干
人
;
另
可
遴
聘
志
願
服
務
著
有
貢
獻
之
有
志
之
士
擔
任
顧
問
。

的
向
前
述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、
志
願
服
務
大
隊
暨
士
心
願
服
務
總
隊
得
依
工

作
需
要
設
置
下
列
各
組
，
負
責
辦
理
各
項
有
關
事
宜
。

l

組
訓
組

.. 

負
責
志
土
之
召
募
訓

，練
、
組
織
編
隊
及
資
料
管
理
等
有

關
事
宜
。

Z

輔
導
組
:
負
責
志
工
之
任
務
分
配
、
輔
導
考
核
及
國
康
聯
誼
等
有

關
事
宜
。

1

行
政
組

.. 

負
責
團
隊
本
部
之
文
書
、
庶
務
、
會
計
及
出
納
等
有
關

宙
中
申
{
旦
。

二
、
教
育
訓
練
:

付
認
知
訓
練
.. 

以
結
合
志
工
新
秀
為
主
;
凡
誠
心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者
均

得
參
加

.• 

訓
練
期
滿
後
，
服
務
滿
三
十
六
小
時
以
上
成
績
優
良
者
，
發
給

結
業
證
明
書
。

的
進
階
訓
練
.. 

以
強
化
志
工
素
質
為
主

.• 

凡
誠
心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滿
三

個
月
以
上
，
且
曾
參
加
認
知
訓
練
者
，
得
自
由
參
加
;
訓
練
期
滿
後
，
經

考
評
及
格
，
發
給
結
業
證
明
書
。

的
成
長
訓
練
.. 

以
精
進
志
工
知
能
為
主

.• 

凡
誠
心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滿
六

個
月
以
上
，
且
曾
參
加
進
階
訓
練
，
並
經
考
評
及
格
者
，
得
白
山
參
加
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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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
練
期
滿
後
，
經
考
評
政
格
，
發
給
結
業
證
明
書
。

側
領
導
訓
練

.. 

以
培
訓
志
士
幹
部
為
主

.. 

凡
誠
心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滿
一

年
以
上
，
且
曾
參
加
成
長
訓
練
，
並
經
考
評
及
格
者
，
得
自
由
參
加
;
訓

練
期
滿
後
，
經
考
評
及
格
，
發
給
結
業
證
明
書
。

三
、
照
務
項
目•• 

付
殘
障
一
福
利
服
務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或
團
體
推
展
賤

障
福
利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科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或
團
體
推
展
老

人
福
利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何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，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婦
女
福
利
機
構
或
團
體
推
展
婦

女
褔
利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側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
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少
年
福
利
機
構
或
團
體
推
展
少

年
福
利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的
問
兒童
福
利
服
務
.. 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或
團
體
推
展
兒

童
福
利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的
諮
商
輔
導
服
務
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諮
商
輔
導
機
構
或
團
體
推
展
諮

商
輔
導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ω
醫
院
社
會
服
務
﹒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各
公
私
立
醫
療
院
所
推
展
醫
療

保
健
等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的
家
庭
福
利
服
務
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家
庭
福
利
機
構
或
團
體
推
展
家

庭
福
利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川
社
區
福
利
服
務

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社
區
福
利
機
構
或
間
體
推
展
社

區
福
利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例
綜
合
福
利
服
務

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各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或
固
體
提
供

資
料
整
理
、
建
檔
、
列
管
或
資
訊
服
務
有
關
事
宜
。

四
、
實
施
方
式.. 

付
頒
授
「
志
願
服
務
隊
隊
旗
」

.. 
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隊
旗
暨
志
願
服
務
大

隊
大
隊
旗
，
均
由
各
縣
市
政
府
統
一
頒
授
;
志
願
服
務
總
隊
總
隊
旗
由
省

政
府
暨
直
轄
市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分
別
頒
授
;
藉
以
顯
現
團
隊
精
神
，
凝
塑

聞
隊
意
識
。
其
各
類
隊
旗
之
樣
式
由
內
政
部
訂
定
。

叫
製
發
「
志
工
服
務
證
」
.. 

各
志
工
均
由
各
機
關
、
機
構
或
團
體
自
行

製
發
「
志
工
服
務
證
」
'
藉
以
識
別
，
並
示
榮
譽
，
俾
以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
ω
製
發
「
志
工
服
務
記
錄
證
」

.. 

各
志
工
均
應
依
內
政
部
訂
頒
之
「
志

願
服
務
記
錄
證
登
錄
暨
使
用
要
點
」
申
請
核
發
「
志
工
服
務
記
錄
證
」

各
士
心
願
服
務
隊
可
依
實
際
需
要
申
請
;
藉
以
了
解
各
志
工
實
際
參
與
服
務

時
間
，
用
以
考
核
服
務
績
效
，
並
憑
作
獎
勵
表
揚
之
參
據
。

側
製
發
「
志
工
服
務
背
心
」

.. 

各
志
工
均
由
內
政
部
統
一
製
發
「
志
工

服
務
背
心
」
'
藉
以
突
顯
服
務
標
誌
，
廣
收
服
務
效
果
。

制
頒
發
「
志
願
服
務
隊
幹
部
聘
書
」

.. 
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隊
長
、
副
隊
長

，
大
隊
長
、
副
大
隊
長
，
由
縣
市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暨
省
市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
頒
發
聘
書
;
又
志
願
服
務
總
隊
總
隊
長
、
副
總
隊
長
，
由
省
政
府
暨
直
轄

市
政
府
頒
發
聘
書
，
藉
以
激
勵
「
助
人
最
樂
，
服
務
最
榮
」
之
士
氣
。

的
訂
定
「
志
願
服
務
週
」
.. 

每
年
十
二
月
第
一
週
配
合

「
國
際
志
願
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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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擴
大
舉
辦
各
項
宣
導
活
動
，
俾
使
志
願

務
日
」
訂
為
「
志
願
服
務
週
」

服
務
蔚
為
風
氣
。

制
創
設
「
志
工
人
力
銀
行
」

.. 

由
內
政
部
獎
助
各
縣
市
政
府
暨
省
市
政

府
主
管
機
關
創
設
「
志
工
人
力
銀
行
」
，
使
誠
心

參
加
志
願
服
務
的
有
志

之
士
經
過
訓
練
後
，
將
其
資
料
利
用
電
腦
建
檔
儲
存
，
讓
志
工
的
需
求
與

供
給
面
相
互
呼
應
。

五
嬰

勵

付
個
人
獎
勵

•. 

l

製
發
「
志
願
服
務
證
明
書
」

.. 

凡
參
與
服
務
滿

一
年
之
志
工
，
總
服

務
時
數
達
二

O
O
小
時
以
上
成
績
優
良
者
，
得
由
各
士
心
願
服
務
隊
所
屬
單

位
向
各
省
市
暨
縣
市
政
府
申
請
核
發
「
志
願
服
務
證
明
書
」

2

頒
授
「
志
願
服
務
獎
章
」
.. 

凡
積
極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之
志
工
，
或
協

助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之
熱
心
人
士
，
其
服
務
成
績
優
良
者
，
得
由
各
志
願
服

務
隊
所
屬
單
位
推
薦
'
申
請
頒
授
「
志
願
服
務
獎
章
」
，
其
頒
授
原
則
另

訂
。

3
舉
辦
「
志
願
服
務
楷
模
|
金
駝
獎
」
選
拔
與
表
揚
﹒
凡
積
極
參
與
志

願
服
務
之
志
工
，
或
協
助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之
熱
心
人
士
，
並
曾
獲
各
省
市

暨
縣
市
政
府
表
揚
者
，
得
自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所
屬
單
位
推
薦
，
參
加
「
金

駝
獎
」
之
選
拔
活
動
，
其
實
施
計
畫
另
訂
。

ω
團
體
獎
勵

凡
積
極
推
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若
有
績
效
之
志
願
服
務
間
隙
，
經
評
鑑

成
績
優
良
者
，
得
由
內
政
部
予
以
獎
勵
，
並
公
開
表
揚
，
其
評
鑑
計
畫
另

-IJ3 
-
-
2
口
，

冬
、
甘
于
口
牛

l

畫
。
在
、
、
貴
文

或
一
/
、
千
五
寸
、
吉

A
J
E
F日
』

4
E
M
q
A
Z
P、友

由
於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切
合
實
際
、
具
體
可
行
，
自
頒
佈
實
臨
後
，
頗

獲
熱
愛
志
願
服
務
的
人
士
認
同
與
響
應
，
目
前
省
、
市
政
府
暨
縣
、
市
政

府
已
分
別
結
合
民
間
力
量
組
成
志
願
服
務
總
隊
及
志
願
服
務
大
隊
，
且
全

國
共
巴
組
成
六
二

O
餘
個
志
願
服
務
隊
，
志
工
人
數
高
達
三
萬
伍
仟
餘
人

，
而
正
不
斷
地
在
陸
續
擴
增
中
;
相
信
此
一
計
畫
之
積
極
推
廣
，
當
能
為

我
國
的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開
創
新
境
、
展
現
新
獻
。

為
落
實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的
推
動
，
內
政
部
分
別
於
八
十
五
年
度
及
八

十
六
年
度
推
展
「
擁
抱
志
工
情
、
弘
揚
天
使
心
」
及
「
弘
揚
志
工
熱
、
展

現
祥
和
樂
」
實
施
方
案
，
以
創
新
務
實
的
活
動
設
計
，
將
志
願
服
務
理
念

、
精
神
融
入
多
采
多
姿
的
活
動
設
計
中
，
包
括
推
廣
、
活
動
、
制
度
、
網

路
等
篇
，
讓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呈
現
更
多
樣
的
變
化
，
以
結
合
更
多
熱
心
社

會
福
利
的
志
工
朋
友
，
一
起
為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盡
力
打
拼
。
其
重
要
的
推

廣
績
效
如
下

.. 

一
、
為
擴
大
民
間
參
與
，
加
強
民
眾
對
志
願
服
務
之
認
識
，
陸
續
舉

辦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宣
導
系
列
專
車
。
另
為
提
昇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之
服
務
技

巧
與
精
進
專
業
知
能
，
並
在
各
地
區
積
極
辦
理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教
育
訓
練

二
、
為
激
勵
社
會
大
眾
秉
持
「
助
人
最
樂
，
服
務
最
榮
」
之
精
神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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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揚
全
民
參
與
的
理
念
並
探
討
我
國
志
願
服
務
發
展
的
方
向
，
以
期
結
合

民
間
力
量
，
帶
動
民
眾
參
與
，
共
同
為
增
進
社
會
福
利
而
努
力
奮
進
。
本

部
特
獎
助
中
華
民
國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於
八
十
五
年
一
月
二
十
、
二
十
一
日

假
台
北
國
際
會
議
中
心
舉
辦
「
邁
向
二
十
一
世
紀
志
願
服
務
會
議
」
'
共

邀
請
學
者
專
家
、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及
機
構
代
表
、
各
基
層
志
願
服
務
隊
代

表
、
金
駝
獎
及
志
願
服
務
獎
章
得
獎
人
代
表
及
政
府
業
務
相
關
人
員
三
百

餘
人
參
加
;
會
議
共
獲
五
十
六
項
結
論
，
目
前
正
積
極
逐
項
辦
理
中
。

三
、
為
展
現
社
褔
志
工
秉
持
「
助
人
最
樂
，
服
務
最
榮
」
的
信
念
，

熱
烈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的
昂
揚
士
氣
與
振
奮
精
神
，
并
期
激
發
社
會
大
眾
踴

躍
投
入
志
願
服
務
行
列
，
散
播
志
願
服
務
種
子
，
彼
此
攜
手
連
心
，
共
同

為
促
進
社
會
祥
和
而
努
力
奮
進
，
本
部
特
舉
辦
全
國
社
褔
志
工
「
祥
和
大

會
師
」
及
「
奔
向
服
務
|
為
促
進
祥
和
而
跑
」
等
活
動
。

四
、
為
激
勵
表
現
優
良
之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，
弘
揚
「
志
願
服
務
、
捨

我
其
誰
」
之
精
神
，
振
奮
服
務
士
氣
，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，
藉
以
促
進
志
願

服
務
工
作
之
發
展
，
特
舉
辦
「
志
願
服
務
獎
章
」
、
「
十
大
志
工
媽
媽
楷

模
」
及
「
金
駝
獎
」
選
拔
與
表
揚
活
動
。

五
、
為
激
勵
各
省
市
暨
縣
市
政
府
社
政
主
管
單
位
積
極
推
展
「
廣
結

志
工
拓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!
祥
和
計
畫
」
'
俾
落
實
執
行
中
央
政
策
，
進

而
達
到
充
分
運
用
志
工
人
力
資
源
，
協
助
弘
揚
社
會
福
利
功
能

.. 

及
為
激

勵
各
省
市
暨
縣
市
志
願
服
務
團
隊
積
極
響
應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'
並
藉
以
達

到
相
互
觀
摩
學
習
與
經
驗
交
流
之
目
的
，
更
進
而
加
強
官
一
導
志
願
服
務
理

念
，
號
召
社
會
大
眾
踴
躍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行
列
，
特
首
次
舉
辦
「
台
間
地

區
八
十
六
年
度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績
效
評
鑑
」
及
「
志
願
服
務
成
果
展
示
觀

摩
競
賽
」
等
活
動
。

肆
、
志
願
服
務
的
興
起
與
發
展

志
願
服
務
在
我
國
之
推
展
自
古
有
之
，
見
之
於
史
實
的
有
家
族
互
助

的
「
義
莊
」
、
糧
食
互
助
的
「
社
倉
」
、
人
際
互
助
的
「
鄉
約
」
、
經
濟

互
助
的
「
錢
會
」
'
及
民
間
團
體
的
修
橋
、
舖
路
、
興
學
、
濟
貧
等
，
在

在
都
是
志
願
服
務
的
具
體
表
現
，
惟
其
可
謂
均
淵
源
於
人
類
慈
善
互
助
的

情
感
;
而
真
正
較
有
計
畫
地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，
應
屬
中
國
國
民
黨
台
北
市

委
員
會
於
六
十
年
底
成
立
了
「
義
務
服
務
工
作
團
」
，
自
六
十
一
年
三
月

至
五
月
在
台
北
市
古
亭
區
南
機
場
展
開
示
範
性
、
實
驗
性
的
義
務
服
務
工

作
開
始
。
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則
至
七
十
一
年
起
先
後
訂
定
「
台
灣
省
推
行
志

願
服
務
實
施
原
則
」
及
「
台
灣
省
加
強
推
行
志
願
服
務
實
施
方
案
」
，
以

積
極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。
為
加
強
民
間
資
源
的
整
合
與
運
用
，
復
於
民

國
七
十
八
年
六
月
訂
頒
「
台
灣
省
加
強
推
行
志
願
服
務
方
案
」
'
作
為
塵

續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依
據
。
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是
在
七
十
三
年
九
月
訂
定
「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
局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實
施
原
則
」
，
開
始
招
募
志
工
在
所
屬
各
區
社
會
福
利

服
務
中
心
及
老
人
文
康
活
動
中
心
提
供
服
務
。
台
北
市
政
府
為
積
極
推
展
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又
於
八
十
二
年
七
月
訂
頒
「
臺
北
市
政
府
推
展
志
願
服

務
人
員
實
施
要
點
」
，
作
為
該
府
各
局
處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之
依
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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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係
於
七
十

一
年
十
一
月
開
始
試
辦
推
展
志
願
服

務
工
作
，
七
十
三
年
開
始
陸
續
訂
定
「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志
願
服
務
人

員
管
理
要
點
」
、
「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團
組
織
要
點
」

「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國
幹
部
選
舉
辦
法
」
、
「
高
雄
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團
幹
部
職
掌
」
，
據
以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
作.• 

從
此
，
志
願
服
務
才
由
政
府
著
手
介
入
，
主
導
規
劃
，
陸
續
展
開
。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為
鼓
勵
社
會
大
眾
踴
躍
投
入
志
願
服
務
的
行
列
、
弘

揚
志
願
服
務
精
神
、
塑
造
志
願
服
務
文
化
，
於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訂
定
「
內

政
部
獎
勵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作
業
要
點
」
以
獎
勵
捐
資
及
辦
理
社
會
福
利
事

業
有
功
之
團
體
或
個
人
;
另
為
鼓
勵
志
工
持
續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又

在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訂
定
「
志
願
服
務
記
錄
證
登
錄
暨
使
用
要
點
」
，
使
每

位
志
工
服
務
時
數
均
得
以
登
錄
，
以
供
作
激
勵
表
揚
之
參
據
。
除
了
相
關

法
令
之
制
定
外
，
內
政
部
亦
編
列
志
願
服
務
經
費
獎
助
各
級
政
府
及
民
間

單
位
辦
理
志
工
研
習
訓
練
、
獎
助
表
揚
、
授
證
、
聯
誼
，
及
其
他
開
創
性

活
動
。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六
月
二
十
八
日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之
頒
佈
實
施
後
，

更
使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能
在
有
步
驟
、
有
方
法
、
有
目
標
、
有
效
益
的
完
善

制
度
下
，
逐
步
擴
大
推
廣
，
蔚
為
善
良
風
氣
。
事
實
上
，
目
前
投
入
志
願

服
務
行
列
的
志
工
伙
伴
，
未
必
均
是
協
助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「
社
褔

志
工
」
.• 

諸
如
:
環
保
義
工
、
勞
動
志
工
、
文
化
義
工
、
導
覽
志
工
、
水

土
保
持
志
工
、
戶
政
志
工
、
食
品
檢
驗
志
工
、
學
校
愛
心
媽
媽
志
工

...

.... 

. 

等
，
均
已
逐
漸
蓬
勃
發

展

，
而
且
日
見
績
效
，
甚
獲
肯
定
;
我
們
深
信
，

儘
管
各
類
志
工
所
服
務
的
內
滴
各
異
，
但
其
服
務
的
理
念
、
方
法
、
技
巧

與
倫
理
........ 

等
應
該
是

一
致
的
;
因
此
，
如
何
朝
著
「
服
務
分
立
、
政
策

整
合
」
的
目
標
努
力
邁
進
，
當
是
各
主
管
機
關
刻
不
容
緩
的
急
切
要
務
，

尤
其
是
負
責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的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更
是
責
無
旁
貸
。

千五
、
士
心
願
服
務
的
檢
討
與
展
望

、
周
題
檢
討

儘
管
志
願
服
務
在
國
內
已
經
日
形
重
要
，
但
是
對
於
人
力
、
財
力
等

資
源
的
結
合
與
開
發
還
是
有
待
努
力
。
依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國
人
的
奉
獻
誠

心
與
服
務
精
神
仍
未
普
及
，
綜
其
原
因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在
國
內
發
展
的
主

要
癥
結
與
限
制
尚
有
下
列
幾
點

.. 

付
民
眾
認
知
不
清

現
代
社
會
強
調
「
個
人
主
義

」
、

「
自
我
保
護
」
，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
相
處
也
不
似
傳
統
社
會
的
明
朗
單
純
，
處
於
這
段
轉
型
的
環
境
背
景
下
，

對
於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的
發
展
亦
投
下
變
數
。
未
來
如
何
加
強
宣
導
功
能
，

釐
清
民
眾
不
當
之
觀
念
，
建
立
對
志
願
服
務
之
共
識
，
擴
大
民
眾
的
參
與

'
是
急
需
努
力
的
方
向
。

口
經
費
配
合
不
足

雖
然
內
政
部
每
年
均
編
列
預
算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然
而
面
對
廣

大
群
眾
的
需
求
，
常
有
「
捉
襟
見
肘

」

之
感
，
而
地
方
編
列
之
配
合
款
幾

乎
是
微
乎
其
微
。
因
此
在
預
算
不
足
的
窘
境
下
，
各
級
政
府
往
往
有
心
推

動
卻
窒
礙
難
行

.• 

因
此
，
各
地
方
政
府
除
應
增
列
年
度
預
算
外
，
更
應
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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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發
掘
及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，
以
蒞
實
志
願
服
務
的
推
廣
。

向
專
業
人
力
不
夠

目
前
地
方
普
遍
缺
乏
專
人
專
責
辦
理
志
願
服
務
業
務
，
而
大
學
教
育

開
設
「
志
願
服
務
」
相
關
課
程
亦
說
有
似
無
;
因
此
一
般
人
對
志
願
服
務

的
了
解
多
是
依
靠
平
日
服
務
累
積
的
心
得
，
或
是
勤
於
參
與
坊
間
各
種
相

關
訓
練
課
程
所
得
到
的
知
識
。
教
育
訓
練
是
志
工
成
長
的
動
力
，
也
是
保

障
服
務
品
質
的
不
二
法
門
;
所
以
要
彌
補
志
願
服
務
發
展
過
程
中
專
業
人

力
之
不
足
，
強
化
教
育
訓
練
是
不
能
忽
略
的
重
要
步
驟
。

倒
組
織
統
整
不
力

雖
然
志
願
服
務
是
自
動
自
發
、
自
願
付
出
的
服
務
，
但
要
持
續
下
去

，
仍
要
經
由
良
好
團
體
關
係
的
建
立
，
才
能
維
繫
志
工
之
間
的
情
感
及
保

持
良
好
的
工
作
氣
氛
。
雖
目
前
地
方
上
已
有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及
相
關
機
構

的
設
立
，
但
因
功
能
彰
顯
不
一
，
導
致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十
分
零
散
，
社
會

大
眾
也
有
「
投
效
無
門
」
之
憾
。
因
此
必
須
要
有
健
全
的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
，
才
能
有
效
整
合
人
力
、
財
力
、
物
力
及
智
力
。

當
然
成
功
的
志
願
服
務
不
是
光
憑
政
府
或
民
間
單
一
的
力
量
就
能
達

成
，
也
不
是
抱
持
愛
心
和
耐
心
就
有
成
果
;
它
必
須
要
政
府
與
民
眾
充
分

配
合
，
每
一
位
志
工
要
能
具
備
對
志
願
服
務
正
確
的
認
知
、
純
熟
的
技
巧

，
並
願
意
將
這
分
熱
情
持
續
不
斷
的
付
出
，
才
能
發
揮
志
願
服
務
的
整
體

功
能
，
達
到
淨
化
社
會
的
具
體
效
果
。

二
、
未
來
展
望

什
激
勵
民
眾
參
與
，
擴
大
志
願
服
務
範
疇

i

運
用
各
種
傳
播
媒
體
加
強
宣
導
與
行
銷
，
帶
動
全
民
的
參
加
(
熱
潮

，
蔚
為
「
助
人
榮
己
」
的
善
良
風
氣
。

Z

加
強
志
願
服
務
組
織
之
聯
繫
配
合
與
健
全
發
展
，
凝
聚
閻
隊
成
員

的
向
心
力
與
參
與
感
，
減
少
志
工
的
流
動
與
疏
離
。

3

借
重
教
育
功
能
，
從
小
培
養
量
力
而
為
、
自
助
助
人
的
觀
念
，
養

成
踴
躍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的
優
良
習
性
。

4

編
印
志
願
服
務
宣
導
簡
介
，
將
溫
馨
感
人
的
成
功
案
例
，
製
作
宣

導
短
片
或
宣
導
小
冊
，
有
計
畫
、
有
系
統
地
宣
揚
報
導
，
增
強
志
工
參
與

服
務
的
成
就
感
與
榮
譽
感
。

5

加
強
辦
理
志
願
服
務
績
效
展
示
觀
摩
競
賽
，
增
加
觀
摩
學
習
機
會

，
交
換
服
務
資
訊
與
分
草
工
作
心
得
，
強
化
個
人
參
與
意
願
。

叫
強
化
教
育
訓
練
，
提
昇
志
願
服
務
品
質

l

研
訂
志
工
訓
練
準
則
，
針
對
不
同
的
志
願
服
務
需
求
及
性
質
，
依

普
通
訓
練
與
專
業
訓
練
，
實
施
不
同
水
準
的
訓
練
課
程
，
結
業
後
並
發
給

結
業
證
明
書
及
參
訓
結
業
之
象
徵
標
幟
。

2

擴
大
編
印
志
工
訓
練
教
材
、
錄
音
帶
、
錄
影
帶
或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
手
間
、
志
願
服
務
指
南
，
以
供
各
級
政
府
或
民
間
團
體
辦
理
志
主
訓
練
採

擇
使
用
。

1

編
印
志
工
訓
練
師
資
資
源
「
講
座
名
錄
」
，
以
供
辦
理
志
工
訓
練

單
位
便
於
選
擇
適
賞
的
優
良
師
資
，
增
進
訓
練
效
果
。

4

加
強
辦
理
志
工
人
員
職
前
及
在
職
訓
練
，
並
採
分
段
進
階
『
刃
式
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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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實
施
，
培
養
志
工
專
業
服
務
方
法
與
規
劃
能
力
，
確
保
志
工
正
確
服
務

方
向
。5

建
立
志
工
訓
練
的
標
準
模
式
，
開
發
志
工
訓
練
的
評
量
準
則
，
以

利
志
工
訓
練
目
標
的
有
效
達
成
。

同
擴
大
獎
勵
表
揚
，
激
勵
志
願
服
務
士
氣

l

統
一
獎
勵
表
揚
標
準
'
運
用
進
階
表
彰
方
式
，
對
服
務
績
效
優
良
之

個
人
或
團
體
適
時
予
以
表
揚
，
以
達
激
勵
士
氣
之
效
果
。

Z

規
劃
編
印
接
受
表
揚
志
工
之
「
溫
馨
芬
芳
錄
」
，
將
其
可
歌
可
頌

之
真
體
優
良
事
蹟
加
以
闇
揚
報
導
，
以
收
見
賢
思
齊
之
功
效
。

1

對
於
經
大
眾
傳
播
媒
體
報
導
之
優
良
志
工
，
各
機
關
單
位
應
採
劍
及

履
及
之
做
法
，
即
時
派
員
訪
問
，
了
解
實
況
，
凡
值
得
獎
勵
彰
顯
者
，
應

適
時
擇
期
予
以
表
揚
，
以
獲
擴
大
宣
導
之
效
能
。

4

凡
經
接
受
表
揚
之
個
人
或
團
體
，
各
相
關
單
位
，
應
定
期
舉
辦
聯

誼
座
談
會
，
交
換
訊
息
，
溝
通
經
驗
，
以
恢
宏
服
務
楷
模
之
實
效
。

5

各
項
獎
勵
表
揚
其
選
拔
過
程
，
務
須
公
平
、
公
正
、
公
開
，
評
審

委
員
之
層
次
應
力
求
相
當
水
準
'
評
審
的
做
法
更
應
審
慎
、
鎮
密
且
嚴
謹

，
以
建
立
獎
勵
表
揚
之
權
威
。

剛
整
合
民
間
資
源
，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網
絡

l

儘
速
建
立
志
工
電
腦
資
訊
檔
案
，
成
立
志
工
人
力
銀
行
，
以
囡
應

服
務
之
需
，
供
作
聯
繫
樞
紐
。

2

建
立
以
服
務
案
主
為
導
向
的
正
式
網
絡
，
並
以
網
絡
中
成
員
為
核

心
相
互
配
合
，
最
後
建
立
一
個
多
層
次
的
立
體
服
務
網
絡
。

1

有
效
建
立
「
志
願
服
務
聯
繫
會
報
」
制
度
，
以
聯
繫
情
誼
，
交
換

經
驗
，
進
而
建
構
全
國
完
整
的
志
願
服
務
聯
絡
系
統
。

4

擴
大
設
置
「
志
願
服
務
推
廣
中
心
」
結
合
專
業
人
力
與
志
工
人
員

，
共
同
致
力
志
願
服
務
的
研
究
發
展
，
以
收
整
合
民
間
資
源
，
群
策
群
力

推
動
志
願
服
務
之
效
果
。

E

結
合
各
類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，
並
籲
請
工
商
企
業
及
公
益
團
體
支
持

，
共
同
發
起
募
集
成
立
「
志
願
服
務
基
金
」
，
以
擴
大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活

動
。

的
問
落
實
政
策
推
展
，
研
訂
志
願
服
務
法
規

l

中
央
各
主
管
機
關
應
訂
定
志
願
服
務
之
明
朗
政
策
頒
佈
實
施
，
俾

讓
各
地
方
政
府
有
所
遵
循
，
而
利
志
願
服
務
有
效
推
展
。

2
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務
須
釐
清
志
願
服
務
與
專
業
工
作
之
間
的
功
能
分

工
，
俾
充
分
發
揮
相
輔
相
成
之
功
能
。

1

務
期
各
單
位
志
願
服
務
有
效
推
廣
，
首
須
上
下
一
體
，
整
合
觀
念

，
充
分
認
識
志
願
服
務
對
推
展
公
共
事
務
之
實
質
效
益
，
始
能
弘
揚
志
願

服
務
的
功
能
。

4

製
頒
全
國
各
類
志
願
服
務
共
同
適
用
之
「
志
願
服
務
記
錄
證
」

確
實
登
錄
志
工
服
務
時
數
，
作
為
獎
勵
表
揚
或
褔
利
回
饋
之
參
據
。

E

儘
速
完
成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之
訂
頒
'
明
訂
志
願
服
務
者
的
招
募

與
甄
選
、
訓
練
與
運
用
、
獎
懲
與
保
障
、
角
色
與
職
責
，
以
保
障
志
工
應

有
之
權
益
與
受
服
務
對
象
之
安
全
。

的
塑
造
服
務
文
化
，
健
全
志
願
服
務
制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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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研
訂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守
則
與
服
務
倫
理
，
以
確
保
志
願
服
務
品
質

2

逐
步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證
照
制
度
，
組
織
「
志
願
服
務
證
照
審
查
委

員
會
」
，
依
據
志
工
服
務
的
性
質
、
年
資
、
時
數
、
受
訓
及
獎
勵
情
形
，

評
估
其
奉
獻
的
程
度
，
分
層
次
授
證
'
並
定
期
換
證
。

3

加
強
志
願
服
務
理
論
知
識
的
宣
導
，
商
請
各
大
學
院
校
將
其
列
入

學
校
德
育
成
績
，
以
收
向
下
紮
根
之
效

.• 

並
在
相
關
科
系
開
設
「
志
願
服

務
」
課
程
，
以
培
育
志
願
服
務
推
廣
之
專
業
人
才
。

4
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評
鑑
制
度
，
成
立
評
鑑
小
組
定
期
對
推
展
志
願
服

務
之
機
關
、
機
構
或
團
隊
實
施
評
鑑
，
以
收
檢
討
得
失
，
策
勵
改
進
之
功

效
。

E

規
劃
設
立
「
志
願
服
務
推
廣
委
員
會
」
，
結
合
內
政
、
教
育
、
交

通
、
法
務
、
衛
生
、
環
保
、
勞
工
、
文
建
、
青
輔
、
人
事
等
相
關
機
關
及

學
者
專
家
、
民
間
團
體
代
表
共
同
組
成
，
以
研
訂
政
策
，
建
立
制
度
，
而

利
志
願
服
務
之
弘
揚
推
廣
。

陸

、
主
口
五
口

、
九
哥
、
、
弓
，
一
口
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是
社
會
一
股
正
義
的
力
量
，
志
工
則
是
社
會
中
潛
藏

的
有
力
資
源
，
隨
著
志
願
服
務
人
力
需
求
之
增
加
，
志
願
服
務
參
與
的
人

數
也
相
對
增
多

.• 

因
此
，
強
化
教
育
訓
練
、
擴
大
獎
勵
表
揚
、
建
構
服
務

網
絡
、
塑
造
服
務
文
化
、
研
訂
政
策
法
規
、
建
立
完
善
制
度
，
均
成
為
未

來
志
願
服
務
推
展
的
努
力
方
向
。

內
政
部
於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元
月
二
十
、
二
十
一
日
為
激
勵
社
會
大
眾

秉
持
「
助
人
最
樂
、
服
務
最
榮
」
之
精
神
，
發
揚
全
民
參
與
的
理
念
，
並

探
討
我
國
志
願
服
務
發
展
的
方
向
，
以
結
合
民
間
力
量
，
帶
動
民
眾
參
與

，
共
同
為
增
進
社
會
祥
和
而
努
力
奮
進
，
特
委
請
中
華
民
國
志
願
服
務
協

會
主
辦
「
迎
向
廿
一
世
紀
志
願
服
務
會
議
」
。
在
開
幕
典
禮
中
，
李
總

統
登
輝
先
生
頒
發
之
書
面
賀
詞
特
別
提
示

.. 

「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是
一
項
永

無
止
境
的
社
會
公
益
事
業
，
需
要
國
人
持
續
的
關
注
與
支
持
」
;
副
總

統
兼
行
政
院
長
連
戰
先
生
亦
在
書
面
賀
詞
中
提
示

.. 

「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是

一
個
團
隊
工
作
，
無
論
社
福
、
環
保
、
勞
工
、
文
化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志
工

均
應
通
力
合
作
，
以
社
會
為
單
位
，
以
支
援
為
前
提
，
發
揮
團
隊
精
神
，

共
同
協
助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，
並
進
而
建
立
完
整
的
志
願
服
務
網
絡
」
。

總
之
，
我
們
確
信
，
志
願
服
務
是
一
種
永
無
止
境
、
團
隊
精
神
的
崇

高
志
業
，
務
須
政
府
正
確
的
主
導
，
並
鼓
勵
熱
愛
志
願
服
務
的
問
友
，
深

切
體
認
「
助
人
最
樂
、
服
務
最
榮
」
的
真
義
，
踴
躍
投
入
志
願
服
務
的
行

列
，
才
能
促
使
我
們
的
社
會
充
滿
濃
厚
的
人
文
關
懷
，
共
同
締
建
溫
馨
祥

和
的
美
麗
家
園
。

(
本
文
作
各
現
任
月
政
部
社
會
句
句
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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